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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事調解的發展

二十五年回顧 
 1980年代 – 家事調解應全球趨勢，在香港萌芽 
 1997年 – 香港家庭福利會正式展開「離婚調解服務」 
 2000年 – 司法機構家事法訴訟調解試驗計劃 
 2005年 – 法律援助署家事法訴訟調解計劃 
 2010年 – 司法機構《實務指示 31 - 調解》 
 2012年 – 家福會開始用中文及中文手冊提供家事調解訓練 
 2013年 –《調解條例》(第620章) 



香港家事調解的發展

二十五年回顧 
 2013年 – 「香港調解資歷評審協會有限公司」(HKMAAL) 
 2013年 – 律政司司長成立了「調解督導委員會」 

 2020年 – Constructive Dispute Resolution 
 2020年 – 孩子適應轉導 Child Inclusive Mediation 
 2020年 – Mediator-Assisted Financial Dispute Resolution 
 2020年 – 網上家事調解 
 2021年 – 家事調解與私人財富及家族辦公室



 
香港家事調解的發展

專業操守及評審 – HKMAAL 認可家事調解員 

初步資格 
o擁有認可大學或機構的社會福利、心理學、輔導或法律學位或研究學位；加 
o三年或以上家事法例或家庭福利／輔導方面的工作經驗；或 
o擁有其他相關的資歷 - 跟家庭福利有關的學位或研究學位，例如醫護或教育等；加 
o其他與家庭福利有關的工作經驗，例如關懷輔導和心靈成長方面；或 
o由委員會酌情決定。申請人有機會被要求參與個人面試。



 
香港家事調解的發展

專業操守及評審 – HKMAAL 認可家事調解員 

40小時基本家事調解訓練課程 

進階訓練課程 

家事監督指導兩宗真實家事調解 

家事調解員&家事調解監督名冊



幼稚園成績表



香港家事調解的定義、範圍、模式與過程



家事調解



支持調解的中國文化價值

以和為貴 好聚好散
以禮相待 寬宏大量

清官難審家庭事
解鈴還需繫鈴人

中庸之道



釐定問題

探索解決
方法

斡旋性調解

從上三角跨到下三角



調解前評估
[個別面談]

調解基本法
問題介定

尋找解決方法
協議制定
確立協議



進行單獨調解面談各一次

進行共同調解面談
[期間亦按需要進行簡短的個別面談]

草擬調解協議

最終調解協議

同意傳票

同意命令



之協作



80+ 丈夫
退休富商 

80 +妻子
（無共同財產）

在大陸房地產

贈送給女朋友/
前女友/孩子

在香港房地產

贈送給女朋友/
前女友/孩子

房地產

與女朋友聯名/
前女友/孩子

的名下

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有超過 
10 個有爭議的物業



上述案件涉及許多不同的專業人士參與

香港 3 個律師團隊

深圳 2 個律師團隊

香港家事調解員

香港會計師

香港精神科醫生



跨境跨國/跨專業/跨行業

志同道合，與時並進的協作經驗



跨境家事調解的展望和關注 

 《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行）條（第639章）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資格資歷評審標準 

 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專業操守最佳準則



總結

心存千秋 方能面對目前
胸懷全局 始可經略一方 

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 



多謝大家



此等資料只作一般指引而不應被依賴為或被視作為可取代具體意見。

我們對於因依等資料內所載的任何資訊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損失一概不

承擔任何責任賴在此。如果閣下希望就任何已提出的問題獲得意見，

請與我們聯系。


